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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人社规〔2024〕8 号 

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

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

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保生活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医疗保障局，国家税务

总局湖南省各市州税务局、国家税务总局湖南湘江新区税务局： 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工作的

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4〕2 号）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

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

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4〕40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我省失业保险援

企稳岗保生活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
湖 南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

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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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延续实施阶段性降费率政策。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

至 1%的政策延续实施一年，其中单位费率 0.7%，个人费率 0.3%。

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 

二、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。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

业保险费 12 个月以上且无历史欠费，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

高于 5.5%，30 人（含）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 20%的，

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。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

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%返还，中小微企业按 60%返还。社会团

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

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大型企业实施。稳岗返还资金可用

于职工生活补助、缴纳社会保险费、转岗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等

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。其中，对“僵尸企业”

以及严重失信单位，不予享受稳岗返还。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。 

三、延续实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。参加失业保险 1 年以上的

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

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，可在证书核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申请

技能提升补贴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初级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、

高级（三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别按 1000 元、

1500 元、2000 元的标准发放，取得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

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属于我省技能岗位紧缺职业（工种）目录内的，

补贴标准上浮 10%。同一证书只能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。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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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享受补贴次数最多不超过三次。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级

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，且技能提升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不得重复

享受；已享受同一职业（工种）高级别证书技能提升补贴的，不

再享受低级别证书补贴。政策执行期限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本通知公布之日前，符合技能提升补贴申

领条件的人员在 2024 年内提出申领的，可以享受技能提升补贴。 

四、全力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。各地要持续做好失业保险

金、代缴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费、价格临时补贴等保生

活待遇发放工作。失业保险金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90%。 

五、保障失业人员医疗保险待遇。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

金期间，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代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

险）费和大病保险费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失业人员职工医保中

断缴费 3 个月内（含）代缴职工医保费，不设待遇等待期，失业

人员从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职工医保待遇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在

失业人员职工医保中断缴费 3 个月后代缴职工医保费，失业人员

自缴费 30 日后享受职工医保待遇。生育保险待遇按各统筹区规

定执行。 

六、持续做好经办服务。继续采取“免申即享”经办模式，

向符合条件的企业精准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并告知企业。其中，对

没有对公账户的小微企业，可将资金发放至当地税务部门协助提

供的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账户。进一步畅通失业人员申领失业保

险金渠道，大力推广免跑即领、免证即办经办模式，全面取消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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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材料、申领时限、捆绑条件和附加义务，确保失业人员仅凭身

份证或社保卡即可申领。提高待遇申领和转移接续审核办理效

率，推动实现失业人员随时随地申领。 

七、指导劳务派遣单位主动申请稳岗返还。劳务派遣单位可

为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条件的实际用工单位申请稳岗返还，稳岗返

还资金全额拨付给实际提供岗位并承担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的用

工单位。涉及劳务派遣单位自有员工（含依法开展承揽、外包业

务招用的劳动者）的稳岗返还资金，由劳务派遣单位全额享受。

劳务派遣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裁员率按规定分开计算。返还标准

根据劳务派遣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的性质和规模确定。劳务派遣

至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不在稳岗返还政策覆盖范围之内。要严

肃查处劳务派遣单位未按规定使用和拨付稳岗返还资金的行为，

要求其退回未使用和拨付部分，并取消下一年度申领资格。 

八、切实防范基金风险。各地要密切监测失业保险基金运行

状况，加强监督检查和形势研判，基金结余不足时要及时向省级

经办机构申请备用金，确保失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。健全审

核、公示、拨付等监督机制，动态更新经办风险点，及时处理业

务系统预警信息。在审核和发放环节加强数据比对，严防冒领、

骗取基金和多发待遇风险。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

度，不得瞒报谎报。 

九、强化政策宣传。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，把落实失业保险

各项惠企利民政策作为重要政治任务，大力开展失业保险待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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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畅通领、安全办”、援企稳岗“护航行动”和技能提升“展翅

行动”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。各地要强化政策宣传解读，既通过

官网官微、报刊广播、宣传展板等多渠道、多层次、全方位开展

政策宣传，又向符合条件的参保主体精准推送，切实提高政策知

晓度。各地要大力挖掘先进经验、工作亮点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

促进工作提质增效。 

本通知自 6 月 19 日起施行，除通知中明确有执行期限的政

策外，其余政策执行有效期 5 年。国家出台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省财政厅 

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

   2024 年 6 月 12 日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2024 年 6 月 19 日印发 


